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根据中共高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高纪字【2023】5号，中共高阳县纪委高阳县监察委员会印发《关于各执法单位实行涉企执法检查向纪检监察机关备案的制度（试行）》的通知，按照上级纪委监委及县委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现制定我局2025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如下：

劳动监察行政执法检查基本信息。

（一）检查依据。

1.《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3号）第十四条第一款：劳动保障监察以日常巡视检查、审查用人单位按照要求报送的书面材料以及接受举报投诉等形式进行。

2.《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5 号)第六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及其劳动场所的日常巡视检查，应当制定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确定重点检查范围，并按照现场检查的规定进行。
3.《河北省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程序规定》监察方式第七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应当编制年度执法检查计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开。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以“双随机”抽查方式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二)审查监管对象按照要求报送的书面材料;

(三)针对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单独或联合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专项检查;
(四)调查处理劳动者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为举报、投诉;

(五)调查处理上级机关督办、各级领导批示、新闻媒体反映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大(要)案件。
（二）劳动监察检查对象。
高阳县行政区域内所有用人单位。

二、执法检查计划。

（一）劳动保障各渠道欠薪线索投诉举报处理。

检查时间：全年

检查内容：通过国家欠薪平台、12345热线、信访、舆情、上级推送欠薪线索、来人来访现场受理等渠道接收的欠薪线索，经梳理核查，需要到涉事单位现场检查的。

（二）上级部门下达的专项检查任务。

检查时间：按照国家、省、市关于专项检查活动通知要求的时间节点开展。

检查内容：每年上级部门会下达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专项行动”、“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未成年保护专项检查”、“禁止使用童工专项检查”、“新业态行业专项检查”等专项检查任务以及其他方面的专项检查活动，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三）双随机检查。

按照省、市、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的有关部署要求，为有序开展我局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根据“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高阳县2025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高双随机办【2024】12号）文件要求，结合本部门职能，制定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2025年高阳县人社局部门联合抽查。

1、检查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2、检查对象：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名录库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

3、检查方式：双随机抽查

4、检查事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督检查；对劳务派遣市场行为的监督检查；
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5、抽查比例及频次：按照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1%以上（约6户企业）

6、检查时间：2025年4月1日- 5月31日

2025年高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部门联合抽查。

1、检查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业农村局；
2、检查对象：县级食品、食用农产品类企业

3、检查方式：双随机抽查

4、检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检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特殊食品销售监督检查；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检查；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量监督检查（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农业农村局：对畜禽养殖场的监督检查；违反生鲜乳收购许可证要求的监督检查； 

5、检查比例及频次：按照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10%以上（约65户企业）
6、检查时间：2025年4月1日- 7月31日
2025年高阳县交通运输局部门联合抽查。

1、检查部门：交通运输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检查对象：道路客货运输企业及站（场）经营者、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3、检查方式：双随机抽查
4、检查事项：
交通运输局：对道路运输市场的监督检查；对公路建设和养护工程市场的监督检查；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和国际船舶运输业检查；省内水运试验检测机构质量监督执法检查；水运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对公路工程的监督检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
5、检查比例及频次：按照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3%以上（约18户企业）
6、检查时间：2025年9月1日- 10月31日
2025年高阳县教育和体育局部门联合抽查。

1、检查部门：教育和体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和健康局；

2、检查对象：县级学校（含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托幼机构、中介机构）

3、检查方式：双随机抽查
4、检查事项：
教育和体育局：对校园安全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教师培训工作检查，学校体育、美育、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检查;对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使用的检查（对教材选用情况的检查）;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检查；对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检查；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检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检查；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监督检查；对外国人就业的监督检查；
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行为检查；餐饮服务监督检查；

卫生和健康局：对学校卫生的监督检查；对托育（幼）机构卫生的监督检查；  

5、检查比例及频次：非企业组织比例按照3%以上（约18户非企业组织）
6、检查时间：2025年9月1日- 11月30日

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3月21日

